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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意见》解读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意见》（吉政办发〔2020〕38号）已印发。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9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2019年9月，省政府印发了《吉林省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吉政发〔2019〕17号）。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政府文件精神，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通过，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二、《意见》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
  明确了以人为本、健康优先，提升素养、健康生活，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

  明确了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全省智慧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健身在“大健康”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群众健身意识显著增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1000万人以上，体育器材设施城乡覆盖率达到100%，县级以上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站）建设达到100%，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到2030年，全民健身成为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幸福生活的社会风尚，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不少于92.1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以上，形成区域健身与健康深度融合特色。

  （二）主要任务
  一是更新理念，提升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认知水平。确立“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大卫生观；深化科学健身促健康理念；普及健身与健康融合促进知识；打造具有广泛影响的传播平台。

  二是深化改革，构建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机制。探索建立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推进“体育+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三是共享共建，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广大群众举步可就的全民健身设施；建立实施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成果评价标准。

  四是创新融合，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开展适合不同人群的体育活动；发挥品牌体育活动的引领示范作用。

  五是科技支撑，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智慧化发展。开展“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建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推动现有社区健身场所与器材实现智能化识别与管理。

  六是体医融合，打造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服务新模式。加大健身与健康领域改革力度，开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深化体医融合；推动健康关口前移。

  七是人才助力，实施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人才支撑工程。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探索将运动健身指导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人才队伍的互联互通。

  （三）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吉林省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全省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工作。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统筹指导，纳入年度重点工作。

  二是推动工作落实。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制定工作方案，分解细化目标任务，确保与健康吉林建设各项工作同步部署、同落实。

  三是完善财税政策。完善公共财政全民健身投入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经认定符合享受财税支持政策的企业，依法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四是加强宣传引导，形成全省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是强化监督评估。省体育局、省卫生健康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全民健身与各地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工作推进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跟踪分析。

